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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意向性文件，

正式商业协议签署尚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后续进展存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由公司集成电路芯片主业稳步推进形成，对

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具体影响需视协议双方

后续在具体的项目中另行签署正式合同和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详见本公告中的“六、其他相

关说明”。 

一、协议签署概况 

华夏芯（北京）通用处理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芯”或“甲方”）

与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芯连微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连微”或“乙方”），基于甲乙双方发挥各自的技术和

研发优势，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公平的原则，拟于近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华夏芯（北京）通用处理器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3271315046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3号1幢14层1单元1206 

5、法定代表人：侯凤琴 

6、营业期限：2014-12-22  至 2034-12-2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7、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芯片、光电产品、通讯

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电子产品、光电产品、通讯设备；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芯片、光电产品、通讯设备（限

分公司经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注册资本：18012.5万人民币 

9、主要股东：无锡德思普科技有限公司持有30.534%股权、格致产业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持有21.374%股权、李科奕持有16.831%股权、格致壹号投资咨询

（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0.626%股权、北京东方润晓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8.328%股权等。实际控制人为李科奕。 

华夏芯（北京）通用处理器技术有限公司是创新的异构处理器 IP 提供商和

芯片解决方案提供商。华夏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PU、DSP、GPU 和 AI 

处理器 IP，是一家从指令集、微架构到工具链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高端处

理器IP供应商及芯片设计公司，拥有多项国际处理器核心技术专利。 

10、关联关系：华夏芯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鉴于本次签署为框架协议，确

定双方合作意向及开始，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未来，就双方拟签订的正式商业

合同，按《公司章程》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11、最近三年，甲乙双方未发生业务合作。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

双方首次开展业务合作。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双方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研发优势，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公平的原则，就以

下战略合作内容达成一致，签署本协议，以共同支持中国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自

主创新和推进国产替代，在以下芯片和解决方案领域进行战略合作，建立健全国

产IP和高端芯片设计的供应链、产业链。 

（二）合作内容及方式 

1、合作内容 



（1）新一代处理器和SoC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面向视觉分析和AI加速计算的

高性能SoC、异构多核SoC芯片、FPGA板卡、手机主控SoC芯片、5G射频芯片，以

及新一代CPU、GPU、DSP、ISP和AI处理器产品。 

（2）AI摄像机（监控）、AI嵌入式开发平台（模组）等智能硬件和模组，

并面向智慧城市、边缘计算、智能物联网（工业、消费）、智能监控、智能机器

人、智能汽车（智能驾舱、辅助驾驶）、智能电网等应用场景提供进一步的定制

化开发。 

2、合作方式 

（1）甲方发挥和利用其在显示技术和高速接口技术以及市场上的优势，共

同定义相关芯片和模组的功能和规格需求，并提供自有模拟和数字模块，以及高

速接口和图像处理算法等； 

（2）乙方发挥和利用其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处理器内核和复杂异构SoC的设

计能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自研、定制或采购自第三方的PU/DSP/GPU/NPU

等处理器内核，并负责SoC的整体设计、生产测试和供应链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模块设计、前端集成和验证、后端设计、流片和封装、芯片测试等。 

（3）在双方合作的项目中，乙方负责芯片的基础软件开发如BSP和SDK，

甲方负责应用相关的软件开发。 

3、知识产权和商业模式 

对于合作开发项目的知识产权和商业销售模式，双方将在具体的项目中另行

签署合同进行约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鉴于本协议为双方结成战略合作伙伴的框架性协议，仅作为双方就本协

议相关的具体合作项目磋商的基础，具体以双方另行签署的正式供货协议为准。

因此，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影响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2、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因

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对方形成较大依赖，不对公司与其他合作方的合作构成排他性。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

略性、框架性约定，双方在涉及到后续具体合作事宜，将就具体事项另行商洽签

订协议，正式商业协议签署尚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较大



风险性。 

2、公司集成电路芯片主业稳步推进，形成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但对

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有较大不确定和风险性，具体影响需视协议

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协议的

后续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协议签订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

决策程序。 

2、华夏芯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鉴于本次签署为框架协议，确定双方合作

意向及开始，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未来，就双方拟签订的正式商业合同，按《公

司章程》规定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合作协议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披露日期 主要内容 进展情况 

1 2019年10月18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安馨农尚城市更新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履行终止 

2 2020年6月2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农尚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与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基础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履行中 

3 2021年5月6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内夏半导体有限责任

公司与滁州慧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履行中 

4、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变

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2021 年 9 月 10 日持有股份 2021 年 12 月 10 日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吴亮 70,875,000 24.17 70,875,000 24.17 

北京环渤海正泽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5,080,021 8.55 4,879,221 1.66 

嘉兴昆兆讯芯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47,429 7.18 0 0 

白刚 938,894 0.32 938,894 0.32 

柯春红 712,350 0.24 712,350 0.24 

贾春琦 28,350 0.01 28,350 0.01 

杨霖 26,000 0.01 26,000 0.01 

徐成龙 24,175 0.01 24,175 0.01 

5、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北京环渤海正泽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

嘉兴昆兆讯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公司已依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巨潮资讯网公告，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者风险。 

6、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

的股东、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或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通知。 

七、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2、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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